
1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美埃（中国）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埃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美埃科技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

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美埃（中国）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06 号），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6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8,078.4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897.3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9,181.06 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全部到位，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525037_B03 号验

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9,181.06 万元，其中超募资

金金额为 17,826.93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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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 生产扩能项目 42,298.69 

2 研发平台项目 15,255.44 

3 补充流动资金 13,8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超募资金） 5,346.30 

合      计 76,700.43 

注：公司剩余超募资金 12,480.63 万元尚未确定具体用途。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2023 年 10 月，公司与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以东、

神舟路以南合计约 27.73 万平方米土地，公司拟将其打造为现有总部（南京市江

宁区秣陵街道蓝霞路 101 号）外新的集中化装备生产基地，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适应公司中长期发展的需要。目前，公司已取得前述地块

不动产权证。 

基于上述情况，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以及战略布局的规划，公司将在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总投资金额、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

情况下，对募投项目进行如下调整： 

（一）“生产扩能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原为该项目规划的实施地点为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蓝霞路 101 号，现

为了配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继续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打造新的集中化装

备生产基地以优化空间布局，解决现阶段生产场地不足、产能较饱和的问题，公

司将新增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以东、神舟路以南地块作

为募投项目“生产扩能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地点 增加后实施地点 

1 生产扩能项目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蓝霞路 101 号 

1、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蓝霞路 101 号 

2、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

济开发区将军大道以东、神舟

路以南 

（二）“生产扩能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内设备生产厂商技术进步、工艺提升，部分国产设备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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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产品质量上已持平甚至超过进口设备，有效实施进口替代。公司在执行募

投项目过程中，本着多方比价、最优选择的原则，将部分进口设备选型更换为国

产设备。另外，出于关键生产工艺的保密需求，拟将部分定制化设备的总体外部

采购变更为采购部件自行组装方式。以上调整预计将影响“生产扩能项目”中的

设备购置费支出；同时，由于“生产扩能项目”增加一处实施地点，预计将导致

工程建设费用增加，从而导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①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② 

调整金额 

③=②-① 

1 建设投资 36,081.70 40,563.47 4,481.77 

1.1 建筑工程费 6,549.72 24,541.85 17,992.13 

1.2 设备购置费 24,519.00 13,147.17 -11,371.83 

1.3 安装工程费 1,282.60 277.02 -1,005.58 

1.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12.20 1,521.71 -490.49 

1.5 预备费 1,718.18 1,075.72 -642.46 

2 铺底流动资金 6,217.00 1,735.23 -4,481.77 

合    计 42,298.70 42,298.70 - 

（三）“研发平台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情况 

研发创新是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为了优化募投项目布局，进一

步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原实施地点（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蓝霞路 101 号）的基础上，公司新增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将军大

道以东、神舟路以南地块为募投项目“研发平台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地点 新增后实施地点 

1 研发平台项目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蓝霞路 101 号 

1、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蓝霞路 101 号 

2、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空港经

济开发区将军大道以东、神舟

路以南。 

（四）“研发平台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鉴于“研发平台项目”拟新增实施地点以打造独立、综合化的研发办公环境，

涉及土建及配套建设工程费预计将有所增加，导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发生变

化。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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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①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② 

调整金额 

③=②-① 

1 建筑工程费 591.32 4,200.00 3,608.68 

2 设备购置费 12,347.50 9,880.41 -2,467.09 

3 安装工程费 611.08 270.34 -340.74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79.09 322.23 -656.86 

5 预备费 726.45 582.46 -143.99 

合    计 15,255.44 15,255.44 -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

资方向、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金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升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不会导致主营业务的变化和调整，不会对

公司当前和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如在募

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募集资金不足的情况，公司将会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

支付。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已结合项目实

施的实际情况和内外部情况，并经审慎研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

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总投资金额、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不影

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募集资金投入规划及募

投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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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系基于市场环境并综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及募投项目进展情况，更高效的实现

募投项目的建设目标而做出的审慎决策。本次调整不会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事项符合项目

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经营规划，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

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

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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